
1单元 --- 有關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與

打擊擴散資金籌集的常識

有关法例

引言

根据香港法例，清洗黑钱及恐怖分子融资均属刑事罪行。

根据《贩毒(追讨得益)条例》(第 405 章)以及《有组织

及严重罪行条例》(第 455 章)的规定，任何人如知道或

有合理理由相信任何财产(包括金钱)是贩毒或可公诉

罪行得益而仍处理该财产，该人便干犯清洗黑钱罪行。

根据《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措施)条例》(第 575 章)的规

定，任何人知道或怀有提供或筹集财产以作出恐怖主义

行为的意图，即属犯罪。

洗黑钱活动

根据《贩毒（追讨得益）条例》（第 405 章）及《有组

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第 455 章）第 25(1)条的规定，

洗黑钱是一项罪行，如有人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任何



财产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间接代表任何人的贩毒或可公

诉罪行得益而仍处理该财产，即属犯罪。

最高刑罚为罚款港币 5,000,000 元及监禁 14 年。

请登入此连结浏览电子版香港法例，更详尽参考这些法

例的条文

恐怖分子筹资活动

按照下列《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措施)条例》(第 575 章)

(下称条例)的条文，如任何人作出以下行为，即属犯罪：

（1） 在怀有将该等财产全部或部分用于或将会用于

作出一项 或多于一项恐怖主义行为的意图；或知

道该等财产用于或将会用于作出一项或多于一项

恐怖主义行为的情况下，提供或筹集财产（第 7

条）

（2） 向恐怖分子或与恐怖分子有联系者的人，提供任

何资金或金融服务（第 8 条）。

最高刑罚为罚款及监禁 14 年。

条例由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开始全面实施。按照条例第

6 条的规定，保安局局长获授权冻结恐怖分子或与恐怖



分子有联系者的人的财产。按照条例第 14 条的规定，

任何人明知而违反第 6(1)条所指的通知，或违反第 6(7)

条所指的规定，即属犯罪。

请登入此连结浏览条例(第 575 章)第 6 条及第 14 条的

注释，或此连结浏览电子版香港法例，更详尽参考这法

例的条文。

提交可疑交易报告的法例规定

法例规定，任何人如知道或怀疑任何财产属贩毒或可公

诉罪行的得益，或属恐怖分子所拥有；或曾在与贩毒、

可公诉罪行或恐怖主义行为有关的情况下使用；或拟在

与贩毒、可公诉罪行或恐怖主义行为有关的情况下使用，

他╱她必须尽快将其所知悉或感到怀疑的交易内容，向

获授权人员（即联合财富情报组人员）报告。

如未有作出举报，则属违法，一经定罪，将被判罚款港

币 50,000 元及监禁三个月。

《

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第 615 章)》

《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于 2012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并于 2018 年 3 月再行修订。该条例旨在



改善香港适用于金融机构及指定非金融行业的打击洗

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制度，以进一步与现行的国际标

准接轨。

「不予同意通知书」机制的概要

根据《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第 455 章）及《贩毒

（追讨得益）条例》（第 405 章）第 25A(2)条，以及

《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措施）条例》（第 575 章）第

12(2)及(2A)条，如任何人在继续处理已知或怀疑代表

犯罪得益的财产或是恐怖分子的财产之前，已按有关条

例披露相关财产处理事宜，并获授权人员同意，则可作

为该人的免责辩护。

［［注：根据第 405 章及第 455 章，「获授权人」指─

(a)任何警务人员；

(b)根据《香港海关条例》（第 342 章）第 3条设立的海关的任何成员；

(c)任何分别为施行第 405 章及第 455 章而获律政司司长书面授权的人。

根据第 575 章，「获授权人」指─

(a)警务人员；

(b)由《香港海关条例》（第 342 章）第 3条设立的香港海关的人员；(c)

由《入境事务队条例》（第 331 章）第 3条设立的入境事务队的成 员；

或

(d)由《廉政公署条例》（第 204 章）第 3条设立的廉政公署的人员。］



获授权人员可拒绝给予同意，并发出「不予同意通知书」。

联合财富情报组决定是否发出「不予同意通知书」的考

虑因素，以及警方在发出「不予同意通知书」后所采取

的行动概述如下：

决定是否发出「不予同意通知书」的考虑因素

我们难以订明所有可发出「不予同意通知书」的情况，

但须以合理、必要及与情况相称为基本原则，而每宗案

件均须按个别案情作出决定。在决定是否发出「不予同

意通知书」时，可考虑下列因素：

(1)有否合理机会取得没收令，包括考虑：

o 罪行的性质及严重性；

o 会否提出检控及有否合理机会成功定

罪；

o 犯罪得益的价值；以及

o 有否可变现资产。

(2)取得限制令的合理可能；

(3)受害人在一段合理时间内取得强制令的合理

可能；其他可能有关的考虑因素，例如处理

涉及潜逃者以及海外要求的情况；以及

(4)犯罪者不能从犯罪行为得益的基本原则。



警方在发出「不予同意通知书」后所采取的行动

ii. 在发出「不予同意通知书」后，调查单位应

在可行范围内尽快取得限制令或没收令；另

若有关财产属于受害人，则应建议受害人就

该财产申请民事强制令；

iii. 指挥调查单位的警司及单位指挥官，须按情

况所需每月覆检各份「不予同意通知书」，

直至决定撤销「不予同意」行动为止；

iv. 每月的覆检工作应透过电子系统进行。负责

警司决定是否继续「不予同意通知书」行动。

负责警司会妥为记录其决定及原因，以电子

方式呈交联合财富情报组；

v. 倘已发出「不予同意通知书」逾三个月而未

能取得限制令或民事强制令，单位指挥官须

每月检讨有关调查。如单位指挥官在考虑必

要性、与情况相称性及合理性的原则后，认

为继续「不予同意通知书」的理据充分，应



以电子方式批核，准许继续执行「不予同意

通知书」的决定。单位指挥官应确保妥善记

录所有支持理据；

vi. 由发出当日起计，「不予同意通知书」一般

不应维持超过六个月；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

「不予同意通知书」才可维持超过六个月。

支持「不予同意通知书」维持超过六个月期

限的特殊情况其中包括：复杂的案件；所涉

及的交易量而需要进行大规模调查；调查涉

及跨境因素；涉及大量的受害人及需要进行

调查以确定各受害人是否会采取任何民事诉

讼以追回损失的立场；以及受查者对警方调

查的响应。归根究底，这将取决于每宗案件

的特定情况而定；

vii. 在六个月期限届满前，单位指挥官应详细检

讨有关案件及「不予同意通知书」的考虑，

决定有否特殊情况，容许其效力超过六个月。

如单位指挥官信纳该「不予同意通知书」应

在六个月后维持有效，则务必妥为记录有关

的特殊情况及支持理据。此外，单位指挥官



应确保把相关案件档案呈交律政司的犯罪得

益组，以分析取得限制令的机会。上述行动

须于六个月内完成，否则「不予同意通知书」

将告失效，联合财富情报组会向有关举报机

构发出「同意书」；以及

iii. 在任何时候，如情况有变以致没有理据维持「不

予同意通知书」行动，应立即通知联合财富情报

组主管，以便在可行范围内尽快终止「不予同意

通知书」行动。


